中山市中医院一对一导乐陪产服务项目需求

1、 技术要求：
（一）导乐陪产服务项目总体要求
由专业机构认证导乐师在温馨、放松的环境下为产妇在自然分娩过程中提供持续的心理、生理、情感上的支持，给予一对一全程陪伴，同时在产程中经过助产士评估后为产妇提供非药物镇痛技术，帮助产妇减轻宫缩的疼痛，并缩短产程。导乐师不参加或干预任何医疗和分娩活动、工作。
（二）导乐分娩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服务形式：一对一陪产
2、与产妇签订导乐陪伴知情同意书及服务协议合同；
3、提供产前教育；
4、产程中持续的心理、生理、情感上的支持，经助产士评估后为产妇提供非药物镇痛技术；
5、产后指导产后护理。
（三）导乐师岗位准入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1、导乐师必须取得专业机构认证的导乐师证书。
2、服务承接供应商对所录用的导乐师要严格政审，保证录用人员没有犯罪记录。
3、身体健康，无传染病，用工年龄符合国家规定，从事导乐师2年以上工作经验，有生育经验者优先。
4、文字书写清楚，语言清晰，有较好的沟通能力。
5、工作积极主动，有工作热情，有责任心、爱心、耐心、细心。
6、导乐师必须完成相关岗位准入培训及相关考核合格。
7、岗前培训：如导乐岗前理论培训（理念、职责、工作流程、工作要求、注意事项）、同理心技术培训、非药物镇痛及产后护理技术等。
（四）导乐师的日常工作要求：
1、穿统一工作服，仪容仪表整洁，佩戴工卡，符合医院仪容仪表着装规范要求。
2、服从采购人单位分配，统一安排工作。
3、遵守劳动组织纪律，格遵守医院有关管理制度，包括考勤制度、疫情防控制度、服务礼仪、仪容仪表着装要求等。
4、提供专业的导乐陪产服务，服务态度积极主动热情。
5、导乐师在工作中应虚心接受医护人员的技术指导和质量监督。导乐师不参加任何医疗决定或干预任何医疗行为。医护人员查看产妇情况时，导乐师应积极配合，保护产妇隐私，不干扰医护工作。
6、导乐师每接受新的服务对象时，先向当班医护人员了解产妇情况和陪产要求，清晰禁忌及注意事项，做好动态观察，配合医护人员密切关注产妇情况，发现异常情况及时向当班护士反映。
7、工作中注意保护产妇及家属的隐私，保守医疗机密，维护医院工作形象，禁止泄露隐私及医院工作机密，如有违反将追究法律责任。
8、不准私自接待产妇或接受他人安排的工作。
9、不得在上班时间干私活、睡觉、玩手机、闲聊，不得坐、卧在病床上，不得大声喧哗，为产妇创造维护安静利于待产和分娩的良好环境。
10、爱护公物，不得擅自挪用产妇及医院的用品。
11、坚守岗位，工作期间不得擅离职守，如遇特殊情况，需向中标人管理人员请假并获得批准，中标人安排其他人员接替工作，并由中标人负责向产妇解释说明，征得同意及理解配合，由此带来的问题由中标人负责解决。
12、中标人确保服务质量，及时发现投诉苗头和隐患，并及时汇报和处理，如因导乐服务质量问题造成的后果和影响，由中标人负责妥善处理，如对采购人造成影响，采购人有权追究中标人责任。
13、对每个产妇进行院内回访，调查服务满意度，并定期进行总结改进。
14、登记导乐服务记录单，定期统计工作量，配合采购人分析导乐陪产分娩质量，并进行持续质量改进。
（五）服务基本流程：
1、第一产程导乐服务:
（1）建立关系：导乐师主动向产妇和家属介绍自己，了解双方基本信息，建立信任，达成服务意愿。
（2）环境介绍：主动介绍待产室及分娩室环境，帮助产妇和家属尽快适应环境，以减轻紧张焦虑情绪。
（3）指导分娩知识：向产妇和家属介绍产程的过程，使产妇和家属了解分娩的大概过程，树立产妇分娩信心，鼓励家属参与到照顾产妇的活动中。如有医护人员检查，导乐师可指导产妇如何配合检查，安抚产妇，使产妇安心。
（4）生活照顾：鼓励产妇合理进食、进水；督促产妇及时排尿并告知排尿的重要性；导乐师应协助产妇保持生活整洁，促进并保持产妇舒适度。
（5）减痛及促进产程措施：为产妇提供减轻疼痛及促进产程的措施，帮助产妇找到适合的减痛方法。对于疼痛难以耐受有进一步镇痛需求的产妇，导乐师协助做好药物镇痛的照护。如产妇身体情况允许，经医护人员评估允许后，导乐师陪伴或搀扶产妇进行自由体位活动，注意安全如防跌倒。
（6）协助安全监护：协助医务人员观察产妇和胎儿是否出现异常情况，及时向医务人员汇报。
2、第二产程导乐服务：
（1）导乐师应陪伴产妇，随时关注产妇精神状态及心理变化，持续提供支持，不得离开。
（2）在宫缩间歇期提醒产妇适当饮水进食、帮助擦汗、按摩头部及手脚，指导呼吸放松休息，储备体力，为下一次用力做准备。
（3）配合医护人员协助产妇正确用力，宫缩时鼓励产妇。
（4）向产妇解释医护人员的操作，婴儿娩出后，及时安抚产妇情绪并向产妇及家属表示祝贺。
（5）按需配合医护人员其他工作。
3、第三、四产程及产后初期服务：
（1）产后协助进行母婴早接触、早开奶、早吸吮工作，协助产妇抱好新生儿，防止滑落，并讲解指导母乳喂养的好处。
（2）协助产妇产后2小时护理。
（3）告知产妇产后注意事项，耐心讲解宣教指导。
（4）产后与医护人员共同将产妇送回产休区，安置休息。
（6）如产妇中转剖宫产，导乐师协助产妇配合术前准备，等待手术并陪同护送到手术室，并在手术结束后协助护送返回病房，并协助术后母婴皮肤接触、早吸吮早开奶，指导母乳喂养知识、术后康复知识等。
（7）在产妇住院期间，导乐师应再次访视，进行满意度调查，鼓励并指导产妇母乳喂养和新生儿护理，并给予其他必要的指导。
（六）其他要求
1、安排足够数量的导乐师驻点服务，确保提供至少5名导乐人员上岗（可根据实际情况，并在甲方同意后增减人员）
[bookmark: _GoBack]2、确保每班至少1名导乐人员驻点产房协助产房人员工作，非导乐服务时间，服从采购人工作安排。
3、弹性安排导乐师，24小时提供服务，弹性班人员接到服务需要30分钟内到岗。确保服务质量和服务人员休息；避免疲劳工作
4、投标人近三年以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具有医院导乐服务项目经验。
5、24小时提供服务，夜班弹性安排人员，接到服务需求30分钟内到岗。
6、安排人员协助孕妇学校和助产门诊开展相关工作。
7、安排一名项目负责人，每月统计相关数据和质量分析报表，提交给采购人。
8、中标人负责人员管理、排班、人力调配、满意度调查、投诉处理、服务质量整改等。提前一周提交人员排班。
9、定期进行工作质量总结，持续质量改进。
10、导乐工作所需的用具，由中标人负责购置。
11、接受采购人定期考核（见表1/2/3，初步拟定，考核条款按项目实际情况调整）。考核总分100分，90分以上为良好，85分以上为合格，80分以下为差。由需求科室和被访者对中标人服务质量进行考核，当考核得分﹤85分，每低1分扣罚当季服务费用的10%；当考核得分﹤80分：第一次出现时采购人对中标人提出书面警告，第二次出现要求中标人提交整改报告。若如出现三次评分﹤80分，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
12、如遇到投诉要求退费的，按采购人实际收费情况进行结算，并由中标人负责处理善后。
表1：导乐师服务质量年月考核汇总表
	项目名称
	得分标准（各项满意度均为100分）
	计算比例
	应得分
	实得分

	服务评价
	产妇满意度得分（所有被访患者平均分）
	50%
	
	

	
	需求科室满意度得分
	50%
	
	

	考核总分100分
	

	签名确认：
	



表2：导乐师服务产妇满意度考核表
	项目
	得分

	导乐师项目服务质量得分
	

	导乐师服务态度得分
	

	总分
	

	评价人：
	时间：年月日



表3：导乐师服务质量考核表（需求科室评）
为持续改进导乐师服务质量，切实提高服务效率，请您根据您的切身感受在相应满意度分值下打“√”，10分为非常满意，1分为非常不满意，同时恳请您对导乐师工作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项目
	内容
	评分

	导乐师服务
	仪容仪表（头发/工衣/胸牌/鞋子）
	10
	9
	8
	7
	6
	5
	4
	3
	2
	1

	
	导乐师的素质（沟通、宣教、工作热情）
	10
	9
	8
	7
	6
	5
	4
	3
	2
	1

	
	导乐师责任心
	10
	9
	8
	7
	6
	5
	4
	3
	2
	1

	
	导乐师专业技能熟练程度
	10
	9
	8
	7
	6
	5
	4
	3
	2
	1

	
	导乐师主观能动性
	10
	9
	8
	7
	6
	5
	4
	3
	2
	1

	
	导乐师服从安排与协助精神
	10
	9
	8
	7
	6
	5
	4
	3
	2
	1

	
	公司提供导乐师的及时性
	10
	9
	8
	7
	6
	5
	4
	3
	2
	1

	
	公司对所反映问题或投诉的改进成效
	10
	9
	8
	7
	6
	5
	4
	3
	2
	1

	
	主管解决科室相关服务问题的能力
	10
	9
	8
	7
	6
	5
	4
	3
	2
	1

	
	导乐师服务整体评价
	10
	9
	8
	7
	6
	5
	4
	3
	2
	1

	您最满意的导乐师：
	
	您最不满意的导乐师：
	

	建议：
	

	调查人：                   调查日期：




二、配置要求：提供实行导乐工作中需配套使用的相关用具。

三、商务要求：
1、服务地点：中山市中医院妇产科
2、采购人拟定收费方式：2000元/次（达到结算金额上限（280万元）或服务期限（2年），以先到者为准，合同终止）
3、服务期限：2年
4、结算方式：按收费项目的固定结算比例结算（即每例结算金额=收费金额*固定结算比例，如在服务期限内收费标准调整，结算金额按调整后收费标准与固定结算比例作相应调整。）
5、保密条款：中标人在服务过程中获取有关采购人的资料、患者信息、数据等均属采购人之工作秘密，中标人及中标人人员需尽保密义务。在未经采购人同意或授权前提下，中标人不得向任何单位或个人泄露有关信息。如因中标人或中标人人员原因导致泄密事件发生，采购人有权追究中标人全部经济和法律责任，中标人应当赔偿因泄露相关信息资料导致采购人造成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合理的调查、取证、存证、保全、保全担保、法律程序、律师及其他由此导致的费用、开支、损失或损害）。在本服务项目完毕之后，中标人在本条款项下的义务并不随之终止，中标人仍需履行其所承诺的保密义务，直到采购人同意其解除此项义务，或事实上不会因违反本保密条款而给采购人造成任何形式的损害时为止。

